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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    2004年,黑龙江省在强化森林防火领导、规范火源管理、综合治理重点火险区、提高森林火灾扑救能力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。 

    加强对森林防火工作的领导。省委、省政府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,省和各市(地)及有关单位进一步加强了森林防火工作的领导力量,省森工总局防火办、大兴安岭地区防火办等单位都高配或增配了专职领导,提高了森防工作的组织和协调能力。 

    进一步规范火源的管理工作。一是采取联防联保制度,严格奖罚,把森林防火责任与林区干部群众的切身利益挂钩,从领导到基层干部群众都负有森林防火责任。二是分类施治,针对不同火源,采取不同措施。对于农事用火,在严格控制的前提下,把防火要求落实到户,对危险地块登记造册,并派出森林消防队伍看守。对进山采山野菜的人员编好队组,指定专人负责,指定活动区域,在入山前写保证书,严禁携带火种入山。各林区在森林防火关键时段,停止生产作业,各入山道口实行24小时死看死守,确保安全;三是依法加大治火力度。依据森林防火有关法规,从严从快查处林火案件。对森林防火检查不合格的单位,下发整改通知书,限期整改。实施了《林区野外安全用火技术规程》,用技术标准规范野外用火行为。 

    狠抓重点火险区综合治理工作。全省共规划24个重点火险区,主要完成了森林火险预测预报系统、火情瞭望监测系统、防火阻隔系统、林火信息及指挥系统、扑火机具装备、航空护林工程、防火专业队伍营房、基础设施建设等。一些地方逐步建成了森林防火“四网两化”体系,为提高林火扑救能力,有效预防和控制森林火灾发生和蔓延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

    积极提高森林火灾扑救能力。一是重新修订了扑火预案。在紧急情况处理、指挥扑救程序、火灾扑救措施等方面都进行了相应调整;二是加强了队伍建设。各级政府和部门重视加强森林消防组织机构和队伍建设,森林消防专业队伍建设有了跨越式发展;三是加强了航空护林体系建设。省政府高度重视航空护林工作,2004年投入航空护林飞行费300余万元,落实航空护林站(点)建设配套资金240万元。省财政投入资金600余万元,建设了可视化扑火指挥和火场图像传输系统。各航空护林站(点)积极组织业务人员培训,航空护林队伍整体素质有了较大提高。在国家林业局东北航空护林中心的支持下,落实了所需航空护林飞机。航空护林手段在防扑火方面凸显了其不可替代的作用。 

    回顾2004年森林防火工作,可以说是有喜有忧,喜的是春季森林防火工作取得了历史上少有的好成绩,忧是的秋防中后期,由于部分地区在实施计划烧除工作时对天气变化情况估计不足、防范措施不力,致使北部林区发生了多起森林火灾,形成了点多、面广的大范围火场。虽然这次强势地表火对林木造成的损害不大,但经验教训是相当深刻的。 

    据气象部门的预报,今年春季,我国东北地区依然干旱少雨,森林防火形势严峻。全省将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》精神,全面提高预防、扑救森林火灾的综合能力,逐步建立和形成森林防火长效治本机制。 

    加强预防工作。严格控制火源,科学疏导农事用火,整治村屯环境,做好生态移民工作。严格执行《林区野外安全用火技术规程》。坚持科学、规范、有计划、有安全保障地烧除林内外可燃物。认真落实防火责任制。 

    做好扑火准备。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扑火预案,确保预案具有科学性、合理性和实用性,保证发生森林火灾时,扑救工作能够高效、有序进行;加强武警森林部队和各专业扑火队伍的平时训练,做好防火机具检修和物资补充工作,在布防上坚持靠前布兵,实现快速反应;强化林火监测,做到有火及时发现,及时扑救。 

    搞好战略规划。在抓好常规工作的同时,从战略角度考虑,要逐步建立起森林防火长效治本机制。重点是建立完善的森林防火责任机制、可靠的森林防火组织保障机制、稳定的森林防火投入机制、科学的森林火灾防范机制、规范的森林防火工作运行机制和合理的森林防火奖惩机制。


